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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议案的情况。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 5月 20日 14: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9:15–9:25，9:30–11:30，13:

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 5月 20日 9:15至 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光侨大道 3402号公司综合楼 4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张战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总体情况：公司总股本为 162,000,000 股，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计 21人，代表的股份为 117,912,3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7854%。 其中，中小投
资者共计 19人，代表的股份为 462,3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54%。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人，代表的公司的股份
为 117,732,6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674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共计 5人，代表的股份为 282,6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45%。

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
投票统计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4 人，代表的公司股份为 179702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9%。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14 人， 代表的公司股份为
1797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9%。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战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 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7,879,0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7%；反

对 33,3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7,878,24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0%；反

对 34,1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117,869,33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5%；反对 43,0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5%；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117,879,04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7%；反对 33,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3%；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117,878,29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11%；反对 3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9%；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28,2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92.6253%%；反对 3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47%；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7,869,23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4%；反

对 43,1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6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
2、 见证律师姓名：于华明、徐敬霞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卫光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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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 至 9：

25、9:30至 11:30、13:00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
月 20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两江新区水土高新园云汉大道 99号公司 1106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呈恭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本次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236,725,55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54.797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236,518,0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54.7495％；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07,5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48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公司聘请的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彭东律师和李聪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情况
（一）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36,691,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二）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36,691,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三）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91,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四）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本年度公司不实施利润分配，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
表决结果：同意 236,518,0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123％；反对 207,5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2,253,12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672％； 反对

207,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328％； 弃权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五）通过《关于公司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91,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六）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36,691,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七）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2021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余额不超过 26亿元人 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

（不含低风险业务、保证金、公司债券），授信额度在授权 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在该额度内，公司的实际
融资金额以金融机构与公司实际发 生的融资金额为准，融资方式以金融机构审批为准。

同意公司董事长在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自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之日起至 2021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236,691,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八）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 2021年度公司与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无偿提供相互 担保，并同意授权公

司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授权期限自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1）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含反担保）的总金额不超过 193,000万元人民币。在担保总额度范围

内，公司将根据实际融资情况对担保对象和担保额度进行调剂，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方式及期限等以
金融机构审批为准。 计划担保明细如下：

1、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预计担保金额（万元）

1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重庆圣志建材有限公司 20,000

2 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 10,000

3 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4 重庆利万家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10,000

5 重庆市合川区三圣建材有限公司 25,000

6 重庆市渝北区三圣建材有限公司 48,000

7 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30,000

8 四川武胜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20,000

9 山东寿光增瑞化工有限公司 10,000

合计 188,000

2、对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子公司的担保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预计担保金额（万元）

1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兰州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 5,000

合计 5,000

两类担保合计 193,000万元人民币。
（2）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同意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含反担保）的总金额不超过 258,000万元人民币。在担保总额度范围

内，公司将根据实际融资情况对各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额度进行调剂，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方式及期限等以金融机构审批为准。
计划担保明细如下：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预计担保金额（万元）

1 重庆圣志建材有限公司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60,000

2 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 15,000

3 兰州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 5,000

4 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5 重庆利万家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 10,000

6 重庆三圣投资有限公司 43,000

7 重庆市合川区三圣建材有限公司 10,000

8 重庆市渝北区三圣建材有限公司 20,000

9 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80,000

合计 258,000

（3）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
同意子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无偿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56,000万元，在担保总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融

资情况对担保对象和担保额度进行调剂，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方式及期限等以金融机构审批为准。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预计担保金额（万元）

1 贵阳三圣特种建材有限公司

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
公司

1,000

2 四川武胜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10,000

3 山东寿光增瑞化工有限公司 10,000

4 重庆三圣投资有限公司 10,000

5 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四川武胜春瑞医药化工
有限公司 15,000

6 重庆春瑞医药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寿光增瑞化工有限
公司 10,000

合计 56,000

表决结果：同意236,691,6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九）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及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关联方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并为公司及子公司债务提供担保，其中 2020 年度为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6 亿元；预计 2021 年度为
公司及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额度不超过 6 亿元，提供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20 亿元，财务资助及担保
的方式可以通过关联方提供资金、委托贷款等方式进行。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潘先文、周廷娥、潘呈恭、周廷国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426,72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223％；反对 33,9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426,7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223％；反对 33,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十）通过《关于公司聘请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 授权董

事会与审计机构协商确定审计费用，并签订相关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236,691,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57％；反对 33,9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4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所获得的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
2、出具法律意见的律师姓名：彭东、李聪
3、结论意见：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002610 证券简称：爱康科技 公告编号：2021-087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14: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 1 \* GB3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 2 \* GB3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起

止时间为 2021年 5月 20日 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张家港经济开发区金塘西路 101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

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高级副总裁易美怀女士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 20 人，代表股份 598,999,488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6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520,487,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1.61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78,512,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1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 人， 代表股份 80,061,282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6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 人， 代表股份 1,549,200 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4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人，代表股份 78,512,0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514％。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26％；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7,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60％；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97％；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26％；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7,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60％；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97％；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26％；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7,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60％；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97％；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26％；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7,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60％；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97％；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5、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592,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21％；反对 40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73％；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4,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23％；反对 40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035％；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6、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597,3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29％；反对 398,7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66％；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9,1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78％；反对 398,7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80％；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26％；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7,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60％；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97％；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98,595,9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26％；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68％；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7,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60％；反对 400,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997％；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9、审议通过了《关于爱康实业及其关联方以爱康房地产 100%股权抵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4,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23％；反对 40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035％；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4,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23％；反对 40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035％；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关联股东邹承慧、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 518,938,2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5765%。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爱康实业及其关联方以爱康新材料土地房屋等资产抵债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4,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23％；反对 40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035％；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79,654,78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4923％；反对 403,10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5035％；弃权 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42％。

关联股东邹承慧、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江阴爱康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
为 518,938,20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1.5765%。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黄楚玲、黄佳曼
（三）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1-042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补充质押及延期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刘进先生
关于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及延期购回业务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刘进先生将其持有的 580,800股流通股（高管锁定限制）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国泰君安”）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补充质押及延期购回业务，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于近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

一、 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补充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 司
总股 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刘进 是 580,800 1.07% 0.15% 否 是 2021 年 5
月 18日

2022 年 5
月 17日

国 泰 君
安

补充质
押

刘进先生本次质押限售股份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
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2、 股东质押股份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延期购回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 司
总股 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原质押到
期日

现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刘进 是 1,833,700 3.37% 0.47% 否 否 2020 年 5
月 18日

2021 年 5
月 17日

2022 年 5
月 17日

国泰君
安

3、 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本 次 补 充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本 次 补 充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刘进 54,394,507 13.99% 30,695,099 31,275,899 57.50% 8.04% 0 0% 0 0.00%

陈伟 52,793,897 13.57% 16,050,000 16,050,000 30.40% 4.13% 0 0% 0 0.00%

吴志雄 52,793,897 13.57% 22,560,000 22,560,000 42.73% 5.80% 0 0% 0 0.00%

合计 159,982,301 41.13% 69,305,099 69,885,899 43.68% 17.97% 0 0% 0 0.00%

注：1、上述限售股不包含高管锁定股；
2、本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质押的股份是否会出现平仓的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刘进、陈伟、吴志雄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也不会导致其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的措施补充质押。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

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报备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946 证券简称：新乳业 公告编号：2021-048
债券代码：128142 债券简称：新乳转债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召开会议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1 年 5 月 20

日在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269号成都棕榈泉费尔蒙酒店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相关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向全体股东发出，详见于同日刊登于《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通知》。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股东大会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席刚先生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0日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20 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
年 5月 20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 269号成都棕榈泉费尔蒙酒店会议室。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项目 股东类型 人数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 16 737,804,599 85.0720%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
的股东 11 3,324,940 0.3834%

合 计 27 741,129,539 85.4554%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
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表 8 22,334,074 2.575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
的股东 11 3,324,940 0.3834%

合 计 19 25,659,014 2.9586%

注：上表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相等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公司保荐代表人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表决
结果 备注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 数
（股） 比例 股 数

（股）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0 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
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1,129,53
9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659,014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2
《关于＜2020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1,129,53
9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659,014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3
《关于＜2020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1,129,53
9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659,014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4
《关于＜2020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
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1,129,53
9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659,014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5
《关于确认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及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19,440,423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 议
案 ， 关
联股东
回避其中，中小投资者 13,833,867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6 《关于 2021 年度融资
担保额度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0,996,93
9

99.9821
%

132,60
0

0.0179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526,414 99.4832

%
132,60
0

0.5168
% 0 0.0000

%

7
《关于 2021 年向金融
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0,996,93
9

99.9821
%

132,60
0

0.0179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526,414 99.4832

%
132,60
0

0.5168
% 0 0.0000

%

8 《关于 2020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1,129,53
9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659,014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9 《关于聘请 2021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1,129,53
9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659,014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10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1 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0,836,63
9

99.9605
%

292,90
0

0.0395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366,114 98.8585

%
292,90
0

1.1415
% 0 0.0000

%

1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0,996,93
9

99.9821
%

132,60
0

0.0179
% 0 0.0000

%
通过 特别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526,414 99.4832

%
132,60
0

0.5168
% 0 0.0000

%

12
《关于与四川新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关联交易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46,735,493 99.9998

% 100 0.0002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 议
案 ， 关
联股东
回避其中，中小投资者 25,658,914 99.9996

% 100 0.0004
% 0 0.0000

%

13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投向的议案》

与会所有有表决
权的股东

741,129,53
9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通过 普通
决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 25,659,014 100.000
0% 0 0.0000

% 0 0.0000
%

注：（1）议案 5 属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 Universal Dairy Limited、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席
刚、成都纵之望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成都品尚植商务服务中心（有限合伙）、成都迭享
商务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数合计为 721,689,116 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

（2）议案 12 属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 Universal Dairy Limited、新希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其所持股份数合计为 694,393,946股不计入本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议案 11为特别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沈亦文先生代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蔡丽、胡翔宇
3、律师见证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676 证券简称：顺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3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及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5月 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1年 5月 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 5月 20日 9:15至 15:00期间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顺德区高新区（容桂）科苑一路 6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5、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6、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莫绮颜女士。
三、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 318,506,7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371%。
1、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18,475,98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328%；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0,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43%；
3、 通过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 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30,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3%；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总裁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审议， 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等方式进行表

决，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4、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5、 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通过。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等值人民币

22.8亿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度公司向子公司提供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4.5亿元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补选李兰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人员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0.0000%。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18,506,7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斗婷莉、黄颖
3、结论性意见：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证券代码：002762 公告编号：2021-041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公
告，本次会议如期举行。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5月 20日（星期四）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深交所交易系统：2021年 5月 20日 9:15-9:25， 9:30-11:30，13:00-15:00。
互联网投票系统：2021年 5月 20日 9:15—15:00
2、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汕头市金平区鮀浦鮀济南路 107号）；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浩亮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121,447,1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4.30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人，代表股份 111,949,6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622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9,497,4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8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人，代表股份 11,959,7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7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人，代表股份 2,462,27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69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人，代表股份 9,497,4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82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00《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44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4％；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57,7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3％；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00《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44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4％；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57,7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3％；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00《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44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4％；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57,7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3％；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00《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444,3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56,9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6％；反对 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00《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440,2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3％；反对 6,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52,8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3％；反对 6,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44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84％；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57,7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3％；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00《关于信息化建设项目结项及结余项目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431,0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7％；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6％；弃权 1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0.01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943,6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654％；反对 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7％；弃权 1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 0.1179％。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所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以及表决
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发拉比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21 日


